
表二：歐盟《化妝品條例》對是次樣本檢出的香料致敏物質的
相關要求和健康風險

香料致敏物質
歐盟《化妝品 
條例》的要求

歐盟CLP法規 
分類1,2 測試結果

檸檬烯 Limonene 以下情況必須要在
產品成分表中標示

該致敏成分：

第2級皮膚刺激性
第1級皮膚過敏性

5款  
(0.019%-0.12%)

芳樟醇 Linalool 第1B級皮膚過敏性
4款  

(0.0022%-0.015%)

戊基肉桂醛 Amyl cinnamal 第1級皮膚過敏性 1款 (0.023%)

苯甲酸芐酯 Benzyl benzoate 第4級急性毒性 1款 (0.032%)

苯甲醇 Benzyl alcohol▼ 第4級急性毒性 1款 (0.85%)

羥基香茅醛 Hydroxycitronellal 第1B級皮膚過敏性
第2級眼睛刺激性

1款 (0.0022%)

香茅醇 Citronellol
第2級皮膚刺激性
第1B級皮膚過敏性
第2級眼睛刺激性

1款 (0.0017%)

註 1 參考歐盟ECHA C&L Inventory Database網站最新發布的harmonized or notified classification  

2 只顯示與人體健康相關的分類 

▼ 該香料亦可作防腐劑使用，使用上限為1%

• 免沖洗類產品
 （leave-on 
 products）中含
 超過0.001%
• 沖洗類產品
 （rinse-off 
 products）中含
 超過0.01%


